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97號

上  訴  人  天元廣告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宗隆（清算人）

訴訟代理人  何雲開  會計師

被 上訴 人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代  表  人  吳蓮英（局長）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

月5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稅簡字第5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於民國108年5月20日為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下

稱營所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淨利新臺幣（下同）負228,

260元及全年所得額負226,359元，經被上訴人分別核定為2,

445,755元及2,447,663元，應補稅額489,532元（下稱原處

分）。上訴人不服，申請復查，獲被上訴人以111年8月3日

財北國稅法一字第1110022289號復查決定書追減營業淨利1,

099,978元（下稱復查決定），上訴人就不利部分仍不服，

提起訴願，經財政部以111年12月29日台財法字第111139434

70號訴願決定書決定訴願駁回（下稱訴願決定），遂提起本

件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以113年7

月5日112年度稅簡字第5號判決駁回其訴（下稱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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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猶不服，於是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原判決廢棄；

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關於不利上訴人部分均撤銷。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

明，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被上訴人以上訴人與通元公司之實品屋營收各分得50％之比

例，核定其實品屋營業成本為2,096,963元，剔除超過部分

即1,274,037元，並無違誤：

　⒈上訴人與通元廣告有限公司（下稱通元公司）於107年至109

年間共同承攬大佳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佳公司）

「敦皇」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房地銷售，且上訴人與通

元公司之負責人均為「陳宗隆」，兩家公司亦均設立於「臺

北市○○區○○○路0段000號8樓之4」等情，有大佳公司提

供之天元/通元廣告明細表、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各期請款所

開立發票（原處分卷第263-285頁）可查，是上訴人與通元

公司應屬由同一第三人所控制之公司。又上訴人與通元公司

107年至109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中，就上訴人申報之全年所

得額均為負數，而通元公司各年度均依該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核定等情，有上訴人

與通元公司107年度至109年度營所稅申報書（原處分卷第58

0-582、529-531頁）可憑。而擴大書審案件係逕按純益率計

算所得額，無須精確計算其成本及費用，且符合條件者，原

則上即就其申報資料進行書面審核，而不再調帳查核。是

以，由同一第三人所控制之多家公司，其一採用擴大書審純

益率計算自行申報者，各家公司就其等共同承攬業務所生無

法個別直接歸屬認列之成本費用投入。上訴人與通元公司既

屬由同一第三人「陳宗隆」所控制之公司，而通元公司採用

擴大書審純益率計算自行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上訴人就其

與通元公司共同承攬業務所生無法個別直接歸屬認列之成本

費用投入，自應參照商業會計法第60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第1號「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第58條第1項、所得稅法第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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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51條之1規定，採用適

當及合理之分攤基準，參與分擔，以正確計算應納稅之所得

額。

　⒉由上訴人提供之能能工程有限公司（下稱能能公司）室內裝

修合約書及購置家具設備請款單（原處分卷第170-186、498

頁），可知實品屋C21及B21之裝修工程及家具設備支出係由

上訴人及通元公司共同委由能能公司施作裝潢工程，亦係由

上訴人及通元公司共同承買各式家俱，並未區分有特定工程

或物品係專由上訴人或是通元公司所訂製或購置，可認該兩

實品屋之裝潢支出4,193,925元（工程款3,142,236元及家俱

設備款1,051,689元，原處分卷第497頁），均屬上訴人及通

元公司取得該兩實品屋裝潢款計370萬元（C21為170萬元、B

21為200萬元，均含營業稅）所共同投入難以拆分、區隔之

成本及費用。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向大佳公司就實品屋裝潢請

款之比例50％（原處分卷第188、192頁銷售請款明細表），

計算上訴人應分攤實品屋裝潢支出為2,096,963元（4,193,9

25元×50％），而剔除超過部分即1,274,037元（帳列樣品屋

成本3,371,000元－2,096,963元），並無違誤。　

　㈡上訴人主張其107年度申報營所稅時，實品屋營業收入係以

其與通元公司各按80％、20％之比例，即3,539,550元認

列，如實品屋營業成本改以各50％之比例並予剔減，則實品

屋營業收入應改核定為1,761,905元，並將107年度之營業收

入淨額一併核減等語，難認有據：

　⒈上訴人申報時所認列之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依其營

業收入總分類帳之帳載，分別為107年12月21日之1,421,190

元及同年月31日之6,468,343元，合計認列7,889,533元（原

處分卷第416頁），又依上訴人於復查時所提出之兩站式損

益表，亦僅載明「營業收入」7,889,533元及「利息收入」

1,908元，然均無入帳憑證或明細，無法證明其申報時「代

銷營收」及「實品屋營收」各自認列為何。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3



　⒉上訴人雖於原審審理時主張107年度申報營所稅時，實品屋

營業收入係以80％比例、3,539,550元認列等語，然參酌上

訴人於110年9月11日陳報其與通元公司107年3月16日所簽訂

之協議書記載：「收入分為甲方（即上訴人）按共同承攬之

總收入之70％；乙方（即通元公司）30％」（原處分卷第29

9頁）；110年9月13日陳報之說明3表示：上訴人與通元公司

為共同承攬，所有勞務皆由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各為50％分擔

承作等語（原處分卷第295頁）；111年2月8日陳報之說明書

5表示：裝潢款部分上訴人本期分得50％計850,000元；通元

公司分得50％計850,000元等語（原處分卷第327頁），其前

後主張多所矛盾，尚難驟信。況上訴人與通元公司係各按5

0％向大佳公司請領共計3,700,000元（含稅），上訴人實品

屋裝潢實際銷售收入營收為1,761,905元〔3,700,000元÷（1

＋5％）×50％〕等情，有大佳公司提示之請款明細及統一發

票附卷可稽（原處分卷第263-285頁），亦與上訴人主張之

3,539,550元，顯有未合，上訴人稱其實品屋營業收入為3,5

39,550元，難認可採。

　⒊上訴人雖又主張107年請款時與業主發生激烈糾紛，雙方爭

執到108年7月底，其全面讓步，不按原協商之成本加5％各

自請款，改由業主通知兩公司各按50％請款等語（原審卷第

17頁）。惟依據上訴人於107年12月21日編制之第1期請款

表、銷售請款明細表暨上訴人及通元公司於同日所開立予大

佳公司之發票（原處分卷第191-194頁），顯示實品屋C21之

裝潢款170萬元，上訴人及通元公司於107年12月21日即是依

照兩公司各50％之比例（金額各為85萬元）向大佳公司請

款，上訴人並據以開立含有裝潢款50％即85萬元之實品屋收

入銷售發票金額（未含稅）1,421,190元予大佳公司，而於

帳上認列營業收入1,421,190元（原處分卷第416頁之營業收

入之總分類帳），核與上訴人所述其於108年7月底因業主通

知始改按50％請款之情，已不相符。況且，上訴人107年度

營業收入帳載紀錄共計2筆，即上述之107年12月21日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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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元以及同年月31日之6,468,343元。上訴人於107年12月2

1日既係按照50％之比例，開立C21之裝潢收入銷售發票給予

大佳公司（此為對外憑證）；換言之，上訴人在其收取裝潢

款之比例僅有50％為已確定事實之前提下，卻於107年12月3

1日仍然以80％之比例認列實品屋裝潢收入，此舉顯與會計

入帳原則相違。上訴人又未提出其107年12月31日帳載營業

收入6,468,343元之原始憑證，以證明實品屋裝潢收入於107

年度入帳金額確實為其所主張之3,539,550元，並依其所稱

業主於108年7月底通知按50％請款之後，業於2個月內將實

品屋裝潢收入由3,539,550元於帳上更正為1,761,905元之會

計傳票暨原始憑證，或是無法收現而已於帳上認列為損失之

會計傳票暨原始憑證，以實其說。是上訴人上開主張，自難

採憑。

　⒋上訴人雖再主張其主要營業為房屋仲介，屬勞務業，營業量

甚少，且投入與產出間無正相關比例關係，故無設置營運量

記錄簿供查核等語（原審卷第113頁）。然上訴人營業稅籍

登記行業為廣告代理商及不動產代銷（原處分卷第139

頁），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為其他廣告服務業（原

處分卷第6頁），可知上訴人係勞務業，則上訴人所應提示

之帳證，除日記帳及總分類帳暨其相關原始憑證之外，依會

計帳簿憑證辦法附表10之「營運量紀錄簿」格式規定，尚須

包括營運量紀錄簿等紀錄營利事業各筆收入暨其對應成本間

關係之帳冊，才得以觀察、評價及勾勒整體經濟活動全貌，

始能被認可具有證據價值。又觀之上訴人與大佳公司於107

年3月26日簽訂之廣告業務銷售合約書第7條責任義務：

「……五、乙方（即上訴人）於開始銷售時，應提出來人來

電及銷售狀況日報表及週報表供甲方（即大佳公司）查核。

六、乙方於結案時需提供結案報告資料（含客戶資料）。」

（原處分卷第241頁）之約定，可知上訴人就其日常營運及

其銷售狀況已有書面紀錄，並應於代銷結案時提出整體報

告，則據此等資料，上訴人依稽徵機關要求提示「營運量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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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簿」供核，應無困難，上訴人卻拒不提供，自難認定其主

張之申報內容為真。　　

　⒌是以，上訴人關於實品屋裝潢銷售收入之比例及金額說法皆

不一致，又未於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中列明收入

明細，復未於營業收入調節說明中載明，且其總分類帳亦僅

有2筆收入1,421,190元及6,468,343元，金額無法勾稽，尚

難證明上訴人主張實品屋銷貨收入金額乙節為真。　

　㈢至於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主張，被上訴人於復查時核認其10

7年度代銷佣金營收為4,349,983元，徵納雙方就代銷佣金部

分之營收、成本及全公司營業費用已無疑義部分（本院112

年度訴字第215號卷第14頁，原審卷第15、17、108-3、115

頁），應有誤解：

　⒈上訴人起訴稱107年度列報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係由C2

1、B21、A14、A23、B23、C11、A13、A21、A11計9戶及11個

車位之仲介佣金計4,349,983元（含多估105,002元）及C2

1、B21共2戶裝潢工程款3,539,550元所組成（原審卷第19頁

表格第1欄），基此主張其107年度申報實品屋裝潢營收係3,

539,550元。

　⒉惟上訴人於原處分查核時提供之銷售累計明細表，係記載戶

別C21、C11、A14計3戶房屋及編號B2-126、B6-56、B6-51、

B5-75計4個車位之4筆交易紀錄（原處分卷第71頁），並於

復查程序中向被上訴人說明第2期至第5期請款表與107年度

營收無關（原處分卷第225頁），後另補充說明107年度僅出

售1戶（含裝潢）及1個車位（原處分卷第327頁），嗣於訴

願階段時自行編制107年度營收與應收帳款推估表，記載C21

（含實品屋營收）、B21（含實品屋營收）、A23、B23計4戶

房屋（訴願卷2內之訴願補充理由書㈠附表）。是關於107年

度代銷收入金額，上訴人於各階段之說明，前後不一、相互

齟齬，亦與上訴人本件起訴主張並不一致。況依大佳公司提

供予被上訴人之「天元/通元廣告請款明細」（原處分卷第2

85頁）顯示，上開9戶房屋及11個車位係經上訴人於第1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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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期請款，請款日期分別為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23

日、108年2月20日、108年3月21日、108年4月23日、108年7

月24日，上訴人主張入帳日期即107年12月31日，與上開部

分交易之請款日期，相距長達近6個月，亦顯與常情相違。

　⒊綜上，被上訴人並無「核定107年度代銷佣金營收為4,349,9

83元」，上訴人上開主張，難認可採，自無從據以推得上訴

人主張「107年度申報營所稅時實品屋營業收入係以3,539,5

50元認列」之事實。

　㈣從而，被上訴人於復查時依據查得之資料，認定應以上訴人

與通元公司之實品屋營收各分得50％之比例，核定其實品屋

營業成本為2,096,963元，剔除超過部分即1,274,037元，並

追減原處分核定營業淨利1,099,978元，改核定上訴人107年

度營業淨利、全年所得額分別為1,345,777元、1,347,685

元，應補稅稅額269,537元，經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

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上訴人訴請撤銷並改核定應補

稅額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茲為論據。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

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

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

益額為所得額。」第38條規定：「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

之損失，或家庭之費用，及各種稅法所規定之滯報金、怠報

金、滯納金等及各項罰鍰，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營利事

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62條規定：「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

之費用及損失，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準此，營利事業之

所得，皆須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計算之。又營業費用

之認列，非僅以有無費用支付事實為斷，尚須檢視費用支出

與營業活動有無關聯，倘係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發生之

費用，因與創造收入之營業活動無關，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

合原則，自不得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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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所得稅法第21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應保持足以正確計

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第83條第1

項、第3項規定：「（第1項）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

納稅義務人應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其未

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

所得額。……（第3項）納稅義務人已依規定辦理結算申

報，但於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通知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

額之帳簿、文據而未依限期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

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所得稅法施行細

則第72條規定：「本法……第83條第1項、第3項……所稱查

得資料，指納稅義務人之收益損費資料。」第81條第1項規

定：「本法第83條所稱之帳簿文據，其關係所得額之一部或

關係課稅年度中某一期間之所得額，而納稅義務人未能提示

者，稽徵機關得就該部分依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

所得額。」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6條第1項及第2項規

定：「（第1項）營利事業之帳簿文據，其關係所得額之一

部未能提示，經稽徵機關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1條之規

定，就該部分按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者，其核定之所

得額，以不超過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依同業利潤標準核

定之所得額為限。……（第2項）營利事業未提示有關各種

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經就營業收入淨額按同業利潤標準

核定其所得額者，如有非營業收益或損失，應依法合併計課

或核實減除。」前揭所謂「未提示」帳簿文據，除全未提示

者外，亦包括雖提示而有不完全致無法勾稽者。　

　㈢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而證據之證明力如何或如何

調查事實，事實審法院有衡情斟酌之權。苟其事實之認定已

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經

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縱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

同，致其事實之認定亦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亦不得謂為

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所謂判決不備理由，乃判決有未

載理由，或所載理由不完備或不明瞭等情形；而所謂判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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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矛盾則指其理由前後牴觸，或判決主文與理由不符，足以

影響裁判結果之情形而言。如判決已將其判斷事實所調查證

據之結果及斟酌辯論意旨等項，記明於判決，可勾稽認定事

實之證據基礎，並足以明瞭其調查證據及取捨原因，證據與

應證事實間之關聯性，事實真偽之判斷，合於經驗法則與論

理法則者，即難謂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㈣經查，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論明：

　⒈依被告107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暨調整法令及依

據說明書（原處分卷第127-130頁），可知上訴人107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原申報經營其他廣告服務業(行業

標準代號：7310-99，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14％)，並列報營

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營業成本5,479,672元、營業費用

及損失總額2,638,121元及營業淨利負228,260元。嗣被上訴

人查核上訴人提供之帳簿文據，將上訴人列於營業成本之勞

務成本999,800元調整為薪資支出、列於租金支出445,000元

調整為營業成本，並以上訴人107年銷售對象大佳公司所提

供之銷售資料與上訴人申報之營業收入有鉅額差異，且上訴

人不提出收入成本分析表致無法查核相關收入成本配合情形

為由，以不動產代銷業（行業標準代號：6812-12）同業利

潤標準毛利率74％核定營業成本，惟上述調整之營業淨利為

2,645,333元｛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按同業利潤標準

毛利率核定營業成本2,051,279元〔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

元×（1－同業利潤標準毛利率74％）〕－調整後營業費用及

損失總額3,192,921元（原申報營業費用及損失總額2,638,1

21元＋調整薪資支出999,800元－調整租金支出445,000

元）｝，高於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依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31％

計算之營業淨利2,445,755元（7,889,533元×同業利潤標準

淨利率31％），而按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核定營業淨利為2,

445,755元（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6條第1項前段規定

參照），另查得上訴人漏報利息收入7元，核定課稅所得額

為2,447,663元（核定營業淨利2,445,755元＋原申報利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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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1,901元＋漏報利息收入7元），補徵稅款489,532元（2,4

47,663元×20％）。

　⒉上訴人申請復查後，被上訴人再就上訴人提供之系爭建案第

1期及第6期之請款表（原處分卷第187-194頁）及大佳公司

提供之銷售請款明細資料（原處分卷第285頁）查核，以上

訴人與通元公司共同承攬大佳公司系爭建案房地及車位之廣

告企劃及代銷服務，該建案於107年度銷售實品屋C21及B21

兩戶，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分別於107年12月21日、108年7月2

0日各自大佳公司取得戶別C21實品屋裝潢款170萬元之50％

即85萬元（含營業稅）及戶別B21實品屋裝潢款200萬元之5

0％即100萬元（含營業稅），合計向大佳公司請領3,700,00

0元，並分別按50％認列稅後營業收入1,761,905元〔3,700,

000元÷(1+5％)×50％〕。惟依上訴人於復查程序所提出之日

記簿、總分類帳簿、收入支出兩站式損益表（原處分卷第50

0頁）、銷售廣告成本明細表（原處分卷第499頁），以及上

訴人於復查程序所提出之說明7及其附表（原處分卷第386-3

85頁）顯示，該兩戶實品屋係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共同委託能

能公司施作，其實際裝潢支出總額為4,193,925元，然上訴

人於107年度認列樣品屋成本費用為3,371,000元，上訴人就

該兩屋裝潢成本之分攤比率約為80％（3,371,000/4,193,92

5），被上訴人遂以其實品屋裝潢成本與銷售收入認列比率5

0％不同，乃剔除實品屋裝潢成本超過裝修工程及家具設備

支出總額50％部分即1,274,037元（原帳列樣品屋成本3,37

1,000元－實品屋裝潢支出4,193,925元×50％），重行核定

營業成本為4,205,635元（上訴人申報數5,479,672元－被上

訴人剔除數1,274,037元）；另剔除上訴人未提示憑證且查

無扣繳資料或統一發票之廣告外牆租金支出計300,000元，

重新核算營業淨利為1,345,777元（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

元－營業成本4,205,635元－上訴人申報營業費及損失總額

2,638,121元＋剔除認列之租金支出300,000元），即追減營

業淨利1,099,978元（重行核定營業淨利1,345,777元－原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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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營業淨利2,445,755元），課稅所得額為1,347,685元（重

行核定營業淨利1,345,777元＋原申報利息收入1,901元＋漏

報利息收入7元），補徵稅款為269,537元（1,347,685元×2

0％），並作成107年度營所稅核定稅額繳款書及應補稅額更

正註銷單（訴願卷2復查決定後附）。

　⒊由大佳公司提供之銷售請款明細資料，可悉系爭建案實品屋

C21及B21之裝潢銷售收入，係由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共同向大

佳公司請領3,700,000元（C21為170萬元、B21為200萬元，

均含營業稅），兩公司所得金額各為1,761,905元〔3,700,0

00元÷（1＋5％）×50％〕；又據上訴人提供之能能公司室內

裝修合約書及購置家具設備請款單，足知實品屋C21及B21之

裝修工程及家具設備支出，係由上訴人及通元公司共同委由

能能公司施作裝潢工程，亦係由上訴人及通元公司共同承買

各式家俱，並未區分有特定工程或物品係專由上訴人或通元

公司所訂製或購置，可認該等實品屋之裝潢支出4,193,925

元（工程款3,142,236元及家俱設備款1,051,689元），均屬

兩公司取得該等實品屋裝潢款計370萬元（C21為170萬元、B

21為200萬元，均含營業稅）所共同投入難以拆分、區隔之

成本及費用，而上訴人所列報該等實品屋之裝潢成本3,371,

000元，占該等實品屋裝潢支出總額80％，是被上訴人依收

入與成本配合原則，以上訴人向大佳公司就實品屋裝潢請款

之比例50％，計算上訴人應分攤實品屋裝潢支出為2,096,96

3元（4,193,925元×50％），而剔除超過部分即1,274,037元

（帳列樣品屋成本3,371,000元－2,096,963元），並無違

誤。

　⒋上訴人申報時所認列之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依其營

業收入總分類帳之帳載，分別為107年12月21日之1,421,190

元及107年12月31日之6,468,343元，合計認列7,889,533

元，而依上訴人於復查時所提出之兩站式損益表，僅載明

「營業收入」7,889,533元及「利息收入」1,908元，然均無

入帳憑證或明細，無法證明其申報時「代銷營收」及「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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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營收」各自認列為何。上訴人雖於原審審理時主張107年

度申報營所稅時，實品屋營業收入係以80％比例、3,539,55

0元認列等語，然上訴人於110年9月11日陳報其與通元公司1

07年3月16日所簽訂之協議書記載，上訴人、通元公司按共

同承攬之總收入之70％、30％分派收入；110年9月13日陳報

之說明3表示：上訴人與通元公司為共同承攬，所有勞務皆

由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各為50％分擔承作；111年2月8日陳報

之說明書5表示：裝潢款部分上訴人本期分得50％計850,000

元；通元公司分得50％計850,000元，是以，上訴人關於實

品屋裝潢銷售收入之比例及金額說法皆不一致，又未於107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中列明收入明細，復未於營業收

入調節說明中載明，且其總分類帳亦僅有2筆收入1,421,190

元及6,468,343元，金額無法勾稽，尚難證明上訴人主張實

品屋銷貨收入金額為真等情，已詳述其得心證之依據及理

由，並就上訴人在原審之論據，何以不足採取，分別予以指

駁，並無違反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等情事，因而

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核無判決違背

法令之情形。上訴意旨主張被上訴人以實品屋裝潢總成本之

50％認列該項營業成本，惟原申報係以實品屋總銷貨收入之

80％認列銷貨收入，依成本收益配合原則，該項營業收入即

應同時減列為實品屋總銷貨收入之50％，被上訴人未予同時

核減，造成營收總額虛增，使實品屋總銷貨收入同時出現兩

個不同數字，顯為矛盾，被上訴人違法課稅，未見原審審

明，原判決有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違法等語，核係重

述其在原審業經提出而為原判決摒棄不採之主張，就原判決

業已論駁之理由以及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

事項，再予爭執，殊屬其一己主觀意見，並不足採。　

　㈤綜上所述，上訴人之主張均無可採，原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復

查決定不利於上訴人部分予以維持，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

訴，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

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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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

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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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97號
上  訴  人  天元廣告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宗隆（清算人）


訴訟代理人  何雲開  會計師
被 上訴 人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代  表  人  吳蓮英（局長）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5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稅簡字第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於民國108年5月20日為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下稱營所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淨利新臺幣（下同）負228,260元及全年所得額負226,359元，經被上訴人分別核定為2,445,755元及2,447,663元，應補稅額489,532元（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申請復查，獲被上訴人以111年8月3日財北國稅法一字第1110022289號復查決定書追減營業淨利1,099,978元（下稱復查決定），上訴人就不利部分仍不服，提起訴願，經財政部以111年12月29日台財法字第11113943470號訴願決定書決定訴願駁回（下稱訴願決定），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以113年7月5日112年度稅簡字第5號判決駁回其訴（下稱原判決），上訴人猶不服，於是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原判決廢棄；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關於不利上訴人部分均撤銷。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被上訴人以上訴人與通元公司之實品屋營收各分得50％之比例，核定其實品屋營業成本為2,096,963元，剔除超過部分即1,274,037元，並無違誤：
　⒈上訴人與通元廣告有限公司（下稱通元公司）於107年至109年間共同承攬大佳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佳公司）「敦皇」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房地銷售，且上訴人與通元公司之負責人均為「陳宗隆」，兩家公司亦均設立於「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8樓之4」等情，有大佳公司提供之天元/通元廣告明細表、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各期請款所開立發票（原處分卷第263-285頁）可查，是上訴人與通元公司應屬由同一第三人所控制之公司。又上訴人與通元公司107年至109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中，就上訴人申報之全年所得額均為負數，而通元公司各年度均依該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核定等情，有上訴人與通元公司107年度至109年度營所稅申報書（原處分卷第580-582、529-531頁）可憑。而擴大書審案件係逕按純益率計算所得額，無須精確計算其成本及費用，且符合條件者，原則上即就其申報資料進行書面審核，而不再調帳查核。是以，由同一第三人所控制之多家公司，其一採用擴大書審純益率計算自行申報者，各家公司就其等共同承攬業務所生無法個別直接歸屬認列之成本費用投入。上訴人與通元公司既屬由同一第三人「陳宗隆」所控制之公司，而通元公司採用擴大書審純益率計算自行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上訴人就其與通元公司共同承攬業務所生無法個別直接歸屬認列之成本費用投入，自應參照商業會計法第60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1號「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第58條第1項、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51條之1規定，採用適當及合理之分攤基準，參與分擔，以正確計算應納稅之所得額。
　⒉由上訴人提供之能能工程有限公司（下稱能能公司）室內裝修合約書及購置家具設備請款單（原處分卷第170-186、498頁），可知實品屋C21及B21之裝修工程及家具設備支出係由上訴人及通元公司共同委由能能公司施作裝潢工程，亦係由上訴人及通元公司共同承買各式家俱，並未區分有特定工程或物品係專由上訴人或是通元公司所訂製或購置，可認該兩實品屋之裝潢支出4,193,925元（工程款3,142,236元及家俱設備款1,051,689元，原處分卷第497頁），均屬上訴人及通元公司取得該兩實品屋裝潢款計370萬元（C21為170萬元、B21為200萬元，均含營業稅）所共同投入難以拆分、區隔之成本及費用。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向大佳公司就實品屋裝潢請款之比例50％（原處分卷第188、192頁銷售請款明細表），計算上訴人應分攤實品屋裝潢支出為2,096,963元（4,193,925元×50％），而剔除超過部分即1,274,037元（帳列樣品屋成本3,371,000元－2,096,963元），並無違誤。　
　㈡上訴人主張其107年度申報營所稅時，實品屋營業收入係以其與通元公司各按80％、20％之比例，即3,539,550元認列，如實品屋營業成本改以各50％之比例並予剔減，則實品屋營業收入應改核定為1,761,905元，並將107年度之營業收入淨額一併核減等語，難認有據：
　⒈上訴人申報時所認列之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依其營業收入總分類帳之帳載，分別為107年12月21日之1,421,190元及同年月31日之6,468,343元，合計認列7,889,533元（原處分卷第416頁），又依上訴人於復查時所提出之兩站式損益表，亦僅載明「營業收入」7,889,533元及「利息收入」1,908元，然均無入帳憑證或明細，無法證明其申報時「代銷營收」及「實品屋營收」各自認列為何。　
　⒉上訴人雖於原審審理時主張107年度申報營所稅時，實品屋營業收入係以80％比例、3,539,550元認列等語，然參酌上訴人於110年9月11日陳報其與通元公司107年3月16日所簽訂之協議書記載：「收入分為甲方（即上訴人）按共同承攬之總收入之70％；乙方（即通元公司）30％」（原處分卷第299頁）；110年9月13日陳報之說明3表示：上訴人與通元公司為共同承攬，所有勞務皆由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各為50％分擔承作等語（原處分卷第295頁）；111年2月8日陳報之說明書5表示：裝潢款部分上訴人本期分得50％計850,000元；通元公司分得50％計850,000元等語（原處分卷第327頁），其前後主張多所矛盾，尚難驟信。況上訴人與通元公司係各按50％向大佳公司請領共計3,700,000元（含稅），上訴人實品屋裝潢實際銷售收入營收為1,761,905元〔3,700,000元÷（1＋5％）×50％〕等情，有大佳公司提示之請款明細及統一發票附卷可稽（原處分卷第263-285頁），亦與上訴人主張之3,539,550元，顯有未合，上訴人稱其實品屋營業收入為3,539,550元，難認可採。
　⒊上訴人雖又主張107年請款時與業主發生激烈糾紛，雙方爭執到108年7月底，其全面讓步，不按原協商之成本加5％各自請款，改由業主通知兩公司各按50％請款等語（原審卷第17頁）。惟依據上訴人於107年12月21日編制之第1期請款表、銷售請款明細表暨上訴人及通元公司於同日所開立予大佳公司之發票（原處分卷第191-194頁），顯示實品屋C21之裝潢款170萬元，上訴人及通元公司於107年12月21日即是依照兩公司各50％之比例（金額各為85萬元）向大佳公司請款，上訴人並據以開立含有裝潢款50％即85萬元之實品屋收入銷售發票金額（未含稅）1,421,190元予大佳公司，而於帳上認列營業收入1,421,190元（原處分卷第416頁之營業收入之總分類帳），核與上訴人所述其於108年7月底因業主通知始改按50％請款之情，已不相符。況且，上訴人107年度營業收入帳載紀錄共計2筆，即上述之107年12月21日1,421,190元以及同年月31日之6,468,343元。上訴人於107年12月21日既係按照50％之比例，開立C21之裝潢收入銷售發票給予大佳公司（此為對外憑證）；換言之，上訴人在其收取裝潢款之比例僅有50％為已確定事實之前提下，卻於107年12月31日仍然以80％之比例認列實品屋裝潢收入，此舉顯與會計入帳原則相違。上訴人又未提出其107年12月31日帳載營業收入6,468,343元之原始憑證，以證明實品屋裝潢收入於107年度入帳金額確實為其所主張之3,539,550元，並依其所稱業主於108年7月底通知按50％請款之後，業於2個月內將實品屋裝潢收入由3,539,550元於帳上更正為1,761,905元之會計傳票暨原始憑證，或是無法收現而已於帳上認列為損失之會計傳票暨原始憑證，以實其說。是上訴人上開主張，自難採憑。
　⒋上訴人雖再主張其主要營業為房屋仲介，屬勞務業，營業量甚少，且投入與產出間無正相關比例關係，故無設置營運量記錄簿供查核等語（原審卷第113頁）。然上訴人營業稅籍登記行業為廣告代理商及不動產代銷（原處分卷第139頁），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為其他廣告服務業（原處分卷第6頁），可知上訴人係勞務業，則上訴人所應提示之帳證，除日記帳及總分類帳暨其相關原始憑證之外，依會計帳簿憑證辦法附表10之「營運量紀錄簿」格式規定，尚須包括營運量紀錄簿等紀錄營利事業各筆收入暨其對應成本間關係之帳冊，才得以觀察、評價及勾勒整體經濟活動全貌，始能被認可具有證據價值。又觀之上訴人與大佳公司於107年3月26日簽訂之廣告業務銷售合約書第7條責任義務：「……五、乙方（即上訴人）於開始銷售時，應提出來人來電及銷售狀況日報表及週報表供甲方（即大佳公司）查核。六、乙方於結案時需提供結案報告資料（含客戶資料）。」（原處分卷第241頁）之約定，可知上訴人就其日常營運及其銷售狀況已有書面紀錄，並應於代銷結案時提出整體報告，則據此等資料，上訴人依稽徵機關要求提示「營運量紀錄簿」供核，應無困難，上訴人卻拒不提供，自難認定其主張之申報內容為真。　　
　⒌是以，上訴人關於實品屋裝潢銷售收入之比例及金額說法皆不一致，又未於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中列明收入明細，復未於營業收入調節說明中載明，且其總分類帳亦僅有2筆收入1,421,190元及6,468,343元，金額無法勾稽，尚難證明上訴人主張實品屋銷貨收入金額乙節為真。　
　㈢至於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主張，被上訴人於復查時核認其107年度代銷佣金營收為4,349,983元，徵納雙方就代銷佣金部分之營收、成本及全公司營業費用已無疑義部分（本院112年度訴字第215號卷第14頁，原審卷第15、17、108-3、115頁），應有誤解：
　⒈上訴人起訴稱107年度列報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係由C21、B21、A14、A23、B23、C11、A13、A21、A11計9戶及11個車位之仲介佣金計4,349,983元（含多估105,002元）及C21、B21共2戶裝潢工程款3,539,550元所組成（原審卷第19頁表格第1欄），基此主張其107年度申報實品屋裝潢營收係3,539,550元。
　⒉惟上訴人於原處分查核時提供之銷售累計明細表，係記載戶別C21、C11、A14計3戶房屋及編號B2-126、B6-56、B6-51、B5-75計4個車位之4筆交易紀錄（原處分卷第71頁），並於復查程序中向被上訴人說明第2期至第5期請款表與107年度營收無關（原處分卷第225頁），後另補充說明107年度僅出售1戶（含裝潢）及1個車位（原處分卷第327頁），嗣於訴願階段時自行編制107年度營收與應收帳款推估表，記載C21（含實品屋營收）、B21（含實品屋營收）、A23、B23計4戶房屋（訴願卷2內之訴願補充理由書㈠附表）。是關於107年度代銷收入金額，上訴人於各階段之說明，前後不一、相互齟齬，亦與上訴人本件起訴主張並不一致。況依大佳公司提供予被上訴人之「天元/通元廣告請款明細」（原處分卷第285頁）顯示，上開9戶房屋及11個車位係經上訴人於第1期至第6期請款，請款日期分別為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23日、108年2月20日、108年3月21日、108年4月23日、108年7月24日，上訴人主張入帳日期即107年12月31日，與上開部分交易之請款日期，相距長達近6個月，亦顯與常情相違。
　⒊綜上，被上訴人並無「核定107年度代銷佣金營收為4,349,983元」，上訴人上開主張，難認可採，自無從據以推得上訴人主張「107年度申報營所稅時實品屋營業收入係以3,539,550元認列」之事實。
　㈣從而，被上訴人於復查時依據查得之資料，認定應以上訴人與通元公司之實品屋營收各分得50％之比例，核定其實品屋營業成本為2,096,963元，剔除超過部分即1,274,037元，並追減原處分核定營業淨利1,099,978元，改核定上訴人107年度營業淨利、全年所得額分別為1,345,777元、1,347,685元，應補稅稅額269,537元，經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上訴人訴請撤銷並改核定應補稅額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茲為論據。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第38條規定：「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損失，或家庭之費用，及各種稅法所規定之滯報金、怠報金、滯納金等及各項罰鍰，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62條規定：「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費用及損失，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準此，營利事業之所得，皆須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計算之。又營業費用之認列，非僅以有無費用支付事實為斷，尚須檢視費用支出與營業活動有無關聯，倘係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發生之費用，因與創造收入之營業活動無關，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自不得認列。
　㈡所得稅法第21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應保持足以正確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第8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納稅義務人應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其未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第3項）納稅義務人已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但於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通知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而未依限期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72條規定：「本法……第83條第1項、第3項……所稱查得資料，指納稅義務人之收益損費資料。」第81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83條所稱之帳簿文據，其關係所得額之一部或關係課稅年度中某一期間之所得額，而納稅義務人未能提示者，稽徵機關得就該部分依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營利事業之帳簿文據，其關係所得額之一部未能提示，經稽徵機關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1條之規定，就該部分按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者，其核定之所得額，以不超過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之所得額為限。……（第2項）營利事業未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經就營業收入淨額按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者，如有非營業收益或損失，應依法合併計課或核實減除。」前揭所謂「未提示」帳簿文據，除全未提示者外，亦包括雖提示而有不完全致無法勾稽者。　
　㈢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而證據之證明力如何或如何調查事實，事實審法院有衡情斟酌之權。苟其事實之認定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縱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其事實之認定亦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亦不得謂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所謂判決不備理由，乃判決有未載理由，或所載理由不完備或不明瞭等情形；而所謂判決理由矛盾則指其理由前後牴觸，或判決主文與理由不符，足以影響裁判結果之情形而言。如判決已將其判斷事實所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斟酌辯論意旨等項，記明於判決，可勾稽認定事實之證據基礎，並足以明瞭其調查證據及取捨原因，證據與應證事實間之關聯性，事實真偽之判斷，合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者，即難謂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㈣經查，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論明：
　⒈依被告107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暨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原處分卷第127-130頁），可知上訴人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原申報經營其他廣告服務業(行業標準代號：7310-99，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14％)，並列報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營業成本5,479,672元、營業費用及損失總額2,638,121元及營業淨利負228,260元。嗣被上訴人查核上訴人提供之帳簿文據，將上訴人列於營業成本之勞務成本999,800元調整為薪資支出、列於租金支出445,000元調整為營業成本，並以上訴人107年銷售對象大佳公司所提供之銷售資料與上訴人申報之營業收入有鉅額差異，且上訴人不提出收入成本分析表致無法查核相關收入成本配合情形為由，以不動產代銷業（行業標準代號：6812-12）同業利潤標準毛利率74％核定營業成本，惟上述調整之營業淨利為2,645,333元｛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按同業利潤標準毛利率核定營業成本2,051,279元〔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1－同業利潤標準毛利率74％）〕－調整後營業費用及損失總額3,192,921元（原申報營業費用及損失總額2,638,121元＋調整薪資支出999,800元－調整租金支出445,000元）｝，高於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依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31％計算之營業淨利2,445,755元（7,889,533元×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31％），而按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核定營業淨利為2,445,755元（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6條第1項前段規定參照），另查得上訴人漏報利息收入7元，核定課稅所得額為2,447,663元（核定營業淨利2,445,755元＋原申報利息收入1,901元＋漏報利息收入7元），補徵稅款489,532元（2,447,663元×20％）。
　⒉上訴人申請復查後，被上訴人再就上訴人提供之系爭建案第1期及第6期之請款表（原處分卷第187-194頁）及大佳公司提供之銷售請款明細資料（原處分卷第285頁）查核，以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共同承攬大佳公司系爭建案房地及車位之廣告企劃及代銷服務，該建案於107年度銷售實品屋C21及B21兩戶，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分別於107年12月21日、108年7月20日各自大佳公司取得戶別C21實品屋裝潢款170萬元之50％即85萬元（含營業稅）及戶別B21實品屋裝潢款200萬元之50％即100萬元（含營業稅），合計向大佳公司請領3,700,000元，並分別按50％認列稅後營業收入1,761,905元〔3,700,000元÷(1+5％)×50％〕。惟依上訴人於復查程序所提出之日記簿、總分類帳簿、收入支出兩站式損益表（原處分卷第500頁）、銷售廣告成本明細表（原處分卷第499頁），以及上訴人於復查程序所提出之說明7及其附表（原處分卷第386-385頁）顯示，該兩戶實品屋係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共同委託能能公司施作，其實際裝潢支出總額為4,193,925元，然上訴人於107年度認列樣品屋成本費用為3,371,000元，上訴人就該兩屋裝潢成本之分攤比率約為80％（3,371,000/4,193,925），被上訴人遂以其實品屋裝潢成本與銷售收入認列比率50％不同，乃剔除實品屋裝潢成本超過裝修工程及家具設備支出總額50％部分即1,274,037元（原帳列樣品屋成本3,371,000元－實品屋裝潢支出4,193,925元×50％），重行核定營業成本為4,205,635元（上訴人申報數5,479,672元－被上訴人剔除數1,274,037元）；另剔除上訴人未提示憑證且查無扣繳資料或統一發票之廣告外牆租金支出計300,000元，重新核算營業淨利為1,345,777元（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營業成本4,205,635元－上訴人申報營業費及損失總額2,638,121元＋剔除認列之租金支出300,000元），即追減營業淨利1,099,978元（重行核定營業淨利1,345,777元－原核定營業淨利2,445,755元），課稅所得額為1,347,685元（重行核定營業淨利1,345,777元＋原申報利息收入1,901元＋漏報利息收入7元），補徵稅款為269,537元（1,347,685元×20％），並作成107年度營所稅核定稅額繳款書及應補稅額更正註銷單（訴願卷2復查決定後附）。
　⒊由大佳公司提供之銷售請款明細資料，可悉系爭建案實品屋C21及B21之裝潢銷售收入，係由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共同向大佳公司請領3,700,000元（C21為170萬元、B21為200萬元，均含營業稅），兩公司所得金額各為1,761,905元〔3,700,000元÷（1＋5％）×50％〕；又據上訴人提供之能能公司室內裝修合約書及購置家具設備請款單，足知實品屋C21及B21之裝修工程及家具設備支出，係由上訴人及通元公司共同委由能能公司施作裝潢工程，亦係由上訴人及通元公司共同承買各式家俱，並未區分有特定工程或物品係專由上訴人或通元公司所訂製或購置，可認該等實品屋之裝潢支出4,193,925元（工程款3,142,236元及家俱設備款1,051,689元），均屬兩公司取得該等實品屋裝潢款計370萬元（C21為170萬元、B21為200萬元，均含營業稅）所共同投入難以拆分、區隔之成本及費用，而上訴人所列報該等實品屋之裝潢成本3,371,000元，占該等實品屋裝潢支出總額80％，是被上訴人依收入與成本配合原則，以上訴人向大佳公司就實品屋裝潢請款之比例50％，計算上訴人應分攤實品屋裝潢支出為2,096,963元（4,193,925元×50％），而剔除超過部分即1,274,037元（帳列樣品屋成本3,371,000元－2,096,963元），並無違誤。
　⒋上訴人申報時所認列之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依其營業收入總分類帳之帳載，分別為107年12月21日之1,421,190元及107年12月31日之6,468,343元，合計認列7,889,533元，而依上訴人於復查時所提出之兩站式損益表，僅載明「營業收入」7,889,533元及「利息收入」1,908元，然均無入帳憑證或明細，無法證明其申報時「代銷營收」及「實品屋營收」各自認列為何。上訴人雖於原審審理時主張107年度申報營所稅時，實品屋營業收入係以80％比例、3,539,550元認列等語，然上訴人於110年9月11日陳報其與通元公司107年3月16日所簽訂之協議書記載，上訴人、通元公司按共同承攬之總收入之70％、30％分派收入；110年9月13日陳報之說明3表示：上訴人與通元公司為共同承攬，所有勞務皆由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各為50％分擔承作；111年2月8日陳報之說明書5表示：裝潢款部分上訴人本期分得50％計850,000元；通元公司分得50％計850,000元，是以，上訴人關於實品屋裝潢銷售收入之比例及金額說法皆不一致，又未於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中列明收入明細，復未於營業收入調節說明中載明，且其總分類帳亦僅有2筆收入1,421,190元及6,468,343元，金額無法勾稽，尚難證明上訴人主張實品屋銷貨收入金額為真等情，已詳述其得心證之依據及理由，並就上訴人在原審之論據，何以不足採取，分別予以指駁，並無違反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等情事，因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核無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意旨主張被上訴人以實品屋裝潢總成本之50％認列該項營業成本，惟原申報係以實品屋總銷貨收入之80％認列銷貨收入，依成本收益配合原則，該項營業收入即應同時減列為實品屋總銷貨收入之50％，被上訴人未予同時核減，造成營收總額虛增，使實品屋總銷貨收入同時出現兩個不同數字，顯為矛盾，被上訴人違法課稅，未見原審審明，原判決有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違法等語，核係重述其在原審業經提出而為原判決摒棄不採之主張，就原判決業已論駁之理由以及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再予爭執，殊屬其一己主觀意見，並不足採。　
　㈤綜上所述，上訴人之主張均無可採，原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復查決定不利於上訴人部分予以維持，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97號

上  訴  人  天元廣告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宗隆（清算人）



訴訟代理人  何雲開  會計師

被 上訴 人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代  表  人  吳蓮英（局長）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

月5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稅簡字第5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於民國108年5月20日為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下

    稱營所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淨利新臺幣（下同）負228,

    260元及全年所得額負226,359元，經被上訴人分別核定為2,

    445,755元及2,447,663元，應補稅額489,532元（下稱原處

    分）。上訴人不服，申請復查，獲被上訴人以111年8月3日

    財北國稅法一字第1110022289號復查決定書追減營業淨利1,

    099,978元（下稱復查決定），上訴人就不利部分仍不服，

    提起訴願，經財政部以111年12月29日台財法字第111139434

    70號訴願決定書決定訴願駁回（下稱訴願決定），遂提起本

    件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以113年7

    月5日112年度稅簡字第5號判決駁回其訴（下稱原判決），

    上訴人猶不服，於是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原判決廢棄；

    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關於不利上訴人部分均撤銷。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

    ，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被上訴人以上訴人與通元公司之實品屋營收各分得50％之比例

    ，核定其實品屋營業成本為2,096,963元，剔除超過部分即1

    ,274,037元，並無違誤：

　⒈上訴人與通元廣告有限公司（下稱通元公司）於107年至109

    年間共同承攬大佳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佳公司）

    「敦皇」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房地銷售，且上訴人與通

    元公司之負責人均為「陳宗隆」，兩家公司亦均設立於「臺

    北市○○區○○○路0段000號8樓之4」等情，有大佳公司提供之

    天元/通元廣告明細表、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各期請款所開立

    發票（原處分卷第263-285頁）可查，是上訴人與通元公司

    應屬由同一第三人所控制之公司。又上訴人與通元公司107

    年至109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中，就上訴人申報之全年所得

    額均為負數，而通元公司各年度均依該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核定等情，有上訴人與

    通元公司107年度至109年度營所稅申報書（原處分卷第580-

    582、529-531頁）可憑。而擴大書審案件係逕按純益率計算

    所得額，無須精確計算其成本及費用，且符合條件者，原則

    上即就其申報資料進行書面審核，而不再調帳查核。是以，

    由同一第三人所控制之多家公司，其一採用擴大書審純益率

    計算自行申報者，各家公司就其等共同承攬業務所生無法個

    別直接歸屬認列之成本費用投入。上訴人與通元公司既屬由

    同一第三人「陳宗隆」所控制之公司，而通元公司採用擴大

    書審純益率計算自行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上訴人就其與通

    元公司共同承攬業務所生無法個別直接歸屬認列之成本費用

    投入，自應參照商業會計法第60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1

    號「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第58條第1項、所得稅法第24條

    第1項、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51條之1規定，採用適當

    及合理之分攤基準，參與分擔，以正確計算應納稅之所得額

    。

　⒉由上訴人提供之能能工程有限公司（下稱能能公司）室內裝

    修合約書及購置家具設備請款單（原處分卷第170-186、498

    頁），可知實品屋C21及B21之裝修工程及家具設備支出係由

    上訴人及通元公司共同委由能能公司施作裝潢工程，亦係由

    上訴人及通元公司共同承買各式家俱，並未區分有特定工程

    或物品係專由上訴人或是通元公司所訂製或購置，可認該兩

    實品屋之裝潢支出4,193,925元（工程款3,142,236元及家俱

    設備款1,051,689元，原處分卷第497頁），均屬上訴人及通

    元公司取得該兩實品屋裝潢款計370萬元（C21為170萬元、B

    21為200萬元，均含營業稅）所共同投入難以拆分、區隔之

    成本及費用。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向大佳公司就實品屋裝潢請

    款之比例50％（原處分卷第188、192頁銷售請款明細表），

    計算上訴人應分攤實品屋裝潢支出為2,096,963元（4,193,9

    25元×50％），而剔除超過部分即1,274,037元（帳列樣品屋

    成本3,371,000元－2,096,963元），並無違誤。　

　㈡上訴人主張其107年度申報營所稅時，實品屋營業收入係以其

    與通元公司各按80％、20％之比例，即3,539,550元認列，如

    實品屋營業成本改以各50％之比例並予剔減，則實品屋營業

    收入應改核定為1,761,905元，並將107年度之營業收入淨額

    一併核減等語，難認有據：

　⒈上訴人申報時所認列之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依其營業

    收入總分類帳之帳載，分別為107年12月21日之1,421,190元

    及同年月31日之6,468,343元，合計認列7,889,533元（原處

    分卷第416頁），又依上訴人於復查時所提出之兩站式損益

    表，亦僅載明「營業收入」7,889,533元及「利息收入」1,9

    08元，然均無入帳憑證或明細，無法證明其申報時「代銷營

    收」及「實品屋營收」各自認列為何。　

　⒉上訴人雖於原審審理時主張107年度申報營所稅時，實品屋營

    業收入係以80％比例、3,539,550元認列等語，然參酌上訴人

    於110年9月11日陳報其與通元公司107年3月16日所簽訂之協

    議書記載：「收入分為甲方（即上訴人）按共同承攬之總收

    入之70％；乙方（即通元公司）30％」（原處分卷第299頁）

    ；110年9月13日陳報之說明3表示：上訴人與通元公司為共

    同承攬，所有勞務皆由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各為50％分擔承作

    等語（原處分卷第295頁）；111年2月8日陳報之說明書5表

    示：裝潢款部分上訴人本期分得50％計850,000元；通元公司

    分得50％計850,000元等語（原處分卷第327頁），其前後主

    張多所矛盾，尚難驟信。況上訴人與通元公司係各按50％向

    大佳公司請領共計3,700,000元（含稅），上訴人實品屋裝

    潢實際銷售收入營收為1,761,905元〔3,700,000元÷（1＋5％）

    ×50％〕等情，有大佳公司提示之請款明細及統一發票附卷可

    稽（原處分卷第263-285頁），亦與上訴人主張之3,539,550

    元，顯有未合，上訴人稱其實品屋營業收入為3,539,550元

    ，難認可採。

　⒊上訴人雖又主張107年請款時與業主發生激烈糾紛，雙方爭執

    到108年7月底，其全面讓步，不按原協商之成本加5％各自請

    款，改由業主通知兩公司各按50％請款等語（原審卷第17頁

    ）。惟依據上訴人於107年12月21日編制之第1期請款表、銷

    售請款明細表暨上訴人及通元公司於同日所開立予大佳公司

    之發票（原處分卷第191-194頁），顯示實品屋C21之裝潢款

    170萬元，上訴人及通元公司於107年12月21日即是依照兩公

    司各50％之比例（金額各為85萬元）向大佳公司請款，上訴

    人並據以開立含有裝潢款50％即85萬元之實品屋收入銷售發

    票金額（未含稅）1,421,190元予大佳公司，而於帳上認列

    營業收入1,421,190元（原處分卷第416頁之營業收入之總分

    類帳），核與上訴人所述其於108年7月底因業主通知始改按

    50％請款之情，已不相符。況且，上訴人107年度營業收入帳

    載紀錄共計2筆，即上述之107年12月21日1,421,190元以及

    同年月31日之6,468,343元。上訴人於107年12月21日既係按

    照50％之比例，開立C21之裝潢收入銷售發票給予大佳公司（

    此為對外憑證）；換言之，上訴人在其收取裝潢款之比例僅

    有50％為已確定事實之前提下，卻於107年12月31日仍然以80

    ％之比例認列實品屋裝潢收入，此舉顯與會計入帳原則相違

    。上訴人又未提出其107年12月31日帳載營業收入6,468,343

    元之原始憑證，以證明實品屋裝潢收入於107年度入帳金額

    確實為其所主張之3,539,550元，並依其所稱業主於108年7

    月底通知按50％請款之後，業於2個月內將實品屋裝潢收入由

    3,539,550元於帳上更正為1,761,905元之會計傳票暨原始憑

    證，或是無法收現而已於帳上認列為損失之會計傳票暨原始

    憑證，以實其說。是上訴人上開主張，自難採憑。

　⒋上訴人雖再主張其主要營業為房屋仲介，屬勞務業，營業量

    甚少，且投入與產出間無正相關比例關係，故無設置營運量

    記錄簿供查核等語（原審卷第113頁）。然上訴人營業稅籍

    登記行業為廣告代理商及不動產代銷（原處分卷第139頁）

    ，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為其他廣告服務業（原處分

    卷第6頁），可知上訴人係勞務業，則上訴人所應提示之帳

    證，除日記帳及總分類帳暨其相關原始憑證之外，依會計帳

    簿憑證辦法附表10之「營運量紀錄簿」格式規定，尚須包括

    營運量紀錄簿等紀錄營利事業各筆收入暨其對應成本間關係

    之帳冊，才得以觀察、評價及勾勒整體經濟活動全貌，始能

    被認可具有證據價值。又觀之上訴人與大佳公司於107年3月

    26日簽訂之廣告業務銷售合約書第7條責任義務：「……五、

    乙方（即上訴人）於開始銷售時，應提出來人來電及銷售狀

    況日報表及週報表供甲方（即大佳公司）查核。六、乙方於

    結案時需提供結案報告資料（含客戶資料）。」（原處分卷

    第241頁）之約定，可知上訴人就其日常營運及其銷售狀況

    已有書面紀錄，並應於代銷結案時提出整體報告，則據此等

    資料，上訴人依稽徵機關要求提示「營運量紀錄簿」供核，

    應無困難，上訴人卻拒不提供，自難認定其主張之申報內容

    為真。　　

　⒌是以，上訴人關於實品屋裝潢銷售收入之比例及金額說法皆

    不一致，又未於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中列明收入

    明細，復未於營業收入調節說明中載明，且其總分類帳亦僅

    有2筆收入1,421,190元及6,468,343元，金額無法勾稽，尚

    難證明上訴人主張實品屋銷貨收入金額乙節為真。　

　㈢至於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主張，被上訴人於復查時核認其107

    年度代銷佣金營收為4,349,983元，徵納雙方就代銷佣金部

    分之營收、成本及全公司營業費用已無疑義部分（本院112

    年度訴字第215號卷第14頁，原審卷第15、17、108-3、115

    頁），應有誤解：

　⒈上訴人起訴稱107年度列報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係由C21

    、B21、A14、A23、B23、C11、A13、A21、A11計9戶及11個

    車位之仲介佣金計4,349,983元（含多估105,002元）及C21

    、B21共2戶裝潢工程款3,539,550元所組成（原審卷第19頁

    表格第1欄），基此主張其107年度申報實品屋裝潢營收係3,

    539,550元。

　⒉惟上訴人於原處分查核時提供之銷售累計明細表，係記載戶

    別C21、C11、A14計3戶房屋及編號B2-126、B6-56、B6-51、

    B5-75計4個車位之4筆交易紀錄（原處分卷第71頁），並於

    復查程序中向被上訴人說明第2期至第5期請款表與107年度

    營收無關（原處分卷第225頁），後另補充說明107年度僅出

    售1戶（含裝潢）及1個車位（原處分卷第327頁），嗣於訴

    願階段時自行編制107年度營收與應收帳款推估表，記載C21

    （含實品屋營收）、B21（含實品屋營收）、A23、B23計4戶

    房屋（訴願卷2內之訴願補充理由書㈠附表）。是關於107年

    度代銷收入金額，上訴人於各階段之說明，前後不一、相互

    齟齬，亦與上訴人本件起訴主張並不一致。況依大佳公司提

    供予被上訴人之「天元/通元廣告請款明細」（原處分卷第2

    85頁）顯示，上開9戶房屋及11個車位係經上訴人於第1期至

    第6期請款，請款日期分別為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23日

    、108年2月20日、108年3月21日、108年4月23日、108年7月

    24日，上訴人主張入帳日期即107年12月31日，與上開部分

    交易之請款日期，相距長達近6個月，亦顯與常情相違。

　⒊綜上，被上訴人並無「核定107年度代銷佣金營收為4,349,98

    3元」，上訴人上開主張，難認可採，自無從據以推得上訴

    人主張「107年度申報營所稅時實品屋營業收入係以3,539,5

    50元認列」之事實。

　㈣從而，被上訴人於復查時依據查得之資料，認定應以上訴人

    與通元公司之實品屋營收各分得50％之比例，核定其實品屋

    營業成本為2,096,963元，剔除超過部分即1,274,037元，並

    追減原處分核定營業淨利1,099,978元，改核定上訴人107年

    度營業淨利、全年所得額分別為1,345,777元、1,347,685元

    ，應補稅稅額269,537元，經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

    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上訴人訴請撤銷並改核定應補稅

    額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茲為論據。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

    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

    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

    額為所得額。」第38條規定：「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

    損失，或家庭之費用，及各種稅法所規定之滯報金、怠報金

    、滯納金等及各項罰鍰，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營利事業

    所得稅查核準則第62條規定：「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

    費用及損失，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準此，營利事業之所

    得，皆須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計算之。又營業費用之

    認列，非僅以有無費用支付事實為斷，尚須檢視費用支出與

    營業活動有無關聯，倘係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發生之費

    用，因與創造收入之營業活動無關，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

    原則，自不得認列。

　㈡所得稅法第21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應保持足以正確計算

    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第83條第1項

    、第3項規定：「（第1項）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納

    稅義務人應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其未提

    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

    得額。……（第3項）納稅義務人已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但

    於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通知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

    簿、文據而未依限期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

    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72條

    規定：「本法……第83條第1項、第3項……所稱查得資料，指納

    稅義務人之收益損費資料。」第81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8

    3條所稱之帳簿文據，其關係所得額之一部或關係課稅年度

    中某一期間之所得額，而納稅義務人未能提示者，稽徵機關

    得就該部分依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營

    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

    ）營利事業之帳簿文據，其關係所得額之一部未能提示，經

    稽徵機關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1條之規定，就該部分按同

    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者，其核定之所得額，以不超過當

    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之所得額為限。

    ……（第2項）營利事業未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

    據，經就營業收入淨額按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者，如

    有非營業收益或損失，應依法合併計課或核實減除。」前揭

    所謂「未提示」帳簿文據，除全未提示者外，亦包括雖提示

    而有不完全致無法勾稽者。　

　㈢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而證據之證明力如何或如何

    調查事實，事實審法院有衡情斟酌之權。苟其事實之認定已

    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經

    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縱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

    ，致其事實之認定亦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亦不得謂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所謂判決不備理由，乃判決有未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不完備或不明瞭等情形；而所謂判決理由

    矛盾則指其理由前後牴觸，或判決主文與理由不符，足以影

    響裁判結果之情形而言。如判決已將其判斷事實所調查證據

    之結果及斟酌辯論意旨等項，記明於判決，可勾稽認定事實

    之證據基礎，並足以明瞭其調查證據及取捨原因，證據與應

    證事實間之關聯性，事實真偽之判斷，合於經驗法則與論理

    法則者，即難謂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㈣經查，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論明：

　⒈依被告107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暨調整法令及依據

    說明書（原處分卷第127-130頁），可知上訴人107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原申報經營其他廣告服務業(行業標

    準代號：7310-99，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14％)，並列報營業

    收入淨額7,889,533元、營業成本5,479,672元、營業費用及

    損失總額2,638,121元及營業淨利負228,260元。嗣被上訴人

    查核上訴人提供之帳簿文據，將上訴人列於營業成本之勞務

    成本999,800元調整為薪資支出、列於租金支出445,000元調

    整為營業成本，並以上訴人107年銷售對象大佳公司所提供

    之銷售資料與上訴人申報之營業收入有鉅額差異，且上訴人

    不提出收入成本分析表致無法查核相關收入成本配合情形為

    由，以不動產代銷業（行業標準代號：6812-12）同業利潤

    標準毛利率74％核定營業成本，惟上述調整之營業淨利為2,6

    45,333元｛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按同業利潤標準毛利

    率核定營業成本2,051,279元〔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

    1－同業利潤標準毛利率74％）〕－調整後營業費用及損失總額3

    ,192,921元（原申報營業費用及損失總額2,638,121元＋調整

    薪資支出999,800元－調整租金支出445,000元）｝，高於全部

    營業收入淨額依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31％計算之營業淨利2,4

    45,755元（7,889,533元×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31％），而按

    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核定營業淨利為2,445,755元（營利事

    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6條第1項前段規定參照），另查得上訴

    人漏報利息收入7元，核定課稅所得額為2,447,663元（核定

    營業淨利2,445,755元＋原申報利息收入1,901元＋漏報利息收

    入7元），補徵稅款489,532元（2,447,663元×20％）。

　⒉上訴人申請復查後，被上訴人再就上訴人提供之系爭建案第1

    期及第6期之請款表（原處分卷第187-194頁）及大佳公司提

    供之銷售請款明細資料（原處分卷第285頁）查核，以上訴

    人與通元公司共同承攬大佳公司系爭建案房地及車位之廣告

    企劃及代銷服務，該建案於107年度銷售實品屋C21及B21兩

    戶，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分別於107年12月21日、108年7月20

    日各自大佳公司取得戶別C21實品屋裝潢款170萬元之50％即8

    5萬元（含營業稅）及戶別B21實品屋裝潢款200萬元之50％即

    100萬元（含營業稅），合計向大佳公司請領3,700,000元，

    並分別按50％認列稅後營業收入1,761,905元〔3,700,000元÷(

    1+5％)×50％〕。惟依上訴人於復查程序所提出之日記簿、總分

    類帳簿、收入支出兩站式損益表（原處分卷第500頁）、銷

    售廣告成本明細表（原處分卷第499頁），以及上訴人於復

    查程序所提出之說明7及其附表（原處分卷第386-385頁）顯

    示，該兩戶實品屋係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共同委託能能公司施

    作，其實際裝潢支出總額為4,193,925元，然上訴人於107年

    度認列樣品屋成本費用為3,371,000元，上訴人就該兩屋裝

    潢成本之分攤比率約為80％（3,371,000/4,193,925），被上

    訴人遂以其實品屋裝潢成本與銷售收入認列比率50％不同，

    乃剔除實品屋裝潢成本超過裝修工程及家具設備支出總額50

    ％部分即1,274,037元（原帳列樣品屋成本3,371,000元－實品

    屋裝潢支出4,193,925元×50％），重行核定營業成本為4,205

    ,635元（上訴人申報數5,479,672元－被上訴人剔除數1,274,

    037元）；另剔除上訴人未提示憑證且查無扣繳資料或統一

    發票之廣告外牆租金支出計300,000元，重新核算營業淨利

    為1,345,777元（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營業成本4,205

    ,635元－上訴人申報營業費及損失總額2,638,121元＋剔除認

    列之租金支出300,000元），即追減營業淨利1,099,978元（

    重行核定營業淨利1,345,777元－原核定營業淨利2,445,755

    元），課稅所得額為1,347,685元（重行核定營業淨利1,345

    ,777元＋原申報利息收入1,901元＋漏報利息收入7元），補徵

    稅款為269,537元（1,347,685元×20％），並作成107年度營

    所稅核定稅額繳款書及應補稅額更正註銷單（訴願卷2復查

    決定後附）。

　⒊由大佳公司提供之銷售請款明細資料，可悉系爭建案實品屋C

    21及B21之裝潢銷售收入，係由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共同向大

    佳公司請領3,700,000元（C21為170萬元、B21為200萬元，

    均含營業稅），兩公司所得金額各為1,761,905元〔3,700,00

    0元÷（1＋5％）×50％〕；又據上訴人提供之能能公司室內裝修

    合約書及購置家具設備請款單，足知實品屋C21及B21之裝修

    工程及家具設備支出，係由上訴人及通元公司共同委由能能

    公司施作裝潢工程，亦係由上訴人及通元公司共同承買各式

    家俱，並未區分有特定工程或物品係專由上訴人或通元公司

    所訂製或購置，可認該等實品屋之裝潢支出4,193,925元（

    工程款3,142,236元及家俱設備款1,051,689元），均屬兩公

    司取得該等實品屋裝潢款計370萬元（C21為170萬元、B21為

    200萬元，均含營業稅）所共同投入難以拆分、區隔之成本

    及費用，而上訴人所列報該等實品屋之裝潢成本3,371,000

    元，占該等實品屋裝潢支出總額80％，是被上訴人依收入與

    成本配合原則，以上訴人向大佳公司就實品屋裝潢請款之比

    例50％，計算上訴人應分攤實品屋裝潢支出為2,096,963元（

    4,193,925元×50％），而剔除超過部分即1,274,037元（帳列

    樣品屋成本3,371,000元－2,096,963元），並無違誤。

　⒋上訴人申報時所認列之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依其營業

    收入總分類帳之帳載，分別為107年12月21日之1,421,190元

    及107年12月31日之6,468,343元，合計認列7,889,533元，

    而依上訴人於復查時所提出之兩站式損益表，僅載明「營業

    收入」7,889,533元及「利息收入」1,908元，然均無入帳憑

    證或明細，無法證明其申報時「代銷營收」及「實品屋營收

    」各自認列為何。上訴人雖於原審審理時主張107年度申報

    營所稅時，實品屋營業收入係以80％比例、3,539,550元認列

    等語，然上訴人於110年9月11日陳報其與通元公司107年3月

    16日所簽訂之協議書記載，上訴人、通元公司按共同承攬之

    總收入之70％、30％分派收入；110年9月13日陳報之說明3表

    示：上訴人與通元公司為共同承攬，所有勞務皆由上訴人與

    通元公司各為50％分擔承作；111年2月8日陳報之說明書5表

    示：裝潢款部分上訴人本期分得50％計850,000元；通元公司

    分得50％計850,000元，是以，上訴人關於實品屋裝潢銷售收

    入之比例及金額說法皆不一致，又未於107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申報書中列明收入明細，復未於營業收入調節說明中載

    明，且其總分類帳亦僅有2筆收入1,421,190元及6,468,343

    元，金額無法勾稽，尚難證明上訴人主張實品屋銷貨收入金

    額為真等情，已詳述其得心證之依據及理由，並就上訴人在

    原審之論據，何以不足採取，分別予以指駁，並無違反證據

    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等情事，因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

    之訴，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核無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

    意旨主張被上訴人以實品屋裝潢總成本之50％認列該項營業

    成本，惟原申報係以實品屋總銷貨收入之80％認列銷貨收入

    ，依成本收益配合原則，該項營業收入即應同時減列為實品

    屋總銷貨收入之50％，被上訴人未予同時核減，造成營收總

    額虛增，使實品屋總銷貨收入同時出現兩個不同數字，顯為

    矛盾，被上訴人違法課稅，未見原審審明，原判決有判決不

    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違法等語，核係重述其在原審業經提出

    而為原判決摒棄不採之主張，就原判決業已論駁之理由以及

    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再予爭執，殊

    屬其一己主觀意見，並不足採。　

　㈤綜上所述，上訴人之主張均無可採，原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復

    查決定不利於上訴人部分予以維持，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

    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

    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97號

上  訴  人  天元廣告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宗隆（清算人）



訴訟代理人  何雲開  會計師

被 上訴 人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代  表  人  吳蓮英（局長）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5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稅簡字第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於民國108年5月20日為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下稱營所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淨利新臺幣（下同）負228,260元及全年所得額負226,359元，經被上訴人分別核定為2,445,755元及2,447,663元，應補稅額489,532元（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申請復查，獲被上訴人以111年8月3日財北國稅法一字第1110022289號復查決定書追減營業淨利1,099,978元（下稱復查決定），上訴人就不利部分仍不服，提起訴願，經財政部以111年12月29日台財法字第11113943470號訴願決定書決定訴願駁回（下稱訴願決定），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以113年7月5日112年度稅簡字第5號判決駁回其訴（下稱原判決），上訴人猶不服，於是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原判決廢棄；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關於不利上訴人部分均撤銷。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被上訴人以上訴人與通元公司之實品屋營收各分得50％之比例，核定其實品屋營業成本為2,096,963元，剔除超過部分即1,274,037元，並無違誤：

　⒈上訴人與通元廣告有限公司（下稱通元公司）於107年至109年間共同承攬大佳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佳公司）「敦皇」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房地銷售，且上訴人與通元公司之負責人均為「陳宗隆」，兩家公司亦均設立於「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8樓之4」等情，有大佳公司提供之天元/通元廣告明細表、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各期請款所開立發票（原處分卷第263-285頁）可查，是上訴人與通元公司應屬由同一第三人所控制之公司。又上訴人與通元公司107年至109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中，就上訴人申報之全年所得額均為負數，而通元公司各年度均依該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核定等情，有上訴人與通元公司107年度至109年度營所稅申報書（原處分卷第580-582、529-531頁）可憑。而擴大書審案件係逕按純益率計算所得額，無須精確計算其成本及費用，且符合條件者，原則上即就其申報資料進行書面審核，而不再調帳查核。是以，由同一第三人所控制之多家公司，其一採用擴大書審純益率計算自行申報者，各家公司就其等共同承攬業務所生無法個別直接歸屬認列之成本費用投入。上訴人與通元公司既屬由同一第三人「陳宗隆」所控制之公司，而通元公司採用擴大書審純益率計算自行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上訴人就其與通元公司共同承攬業務所生無法個別直接歸屬認列之成本費用投入，自應參照商業會計法第60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1號「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第58條第1項、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51條之1規定，採用適當及合理之分攤基準，參與分擔，以正確計算應納稅之所得額。

　⒉由上訴人提供之能能工程有限公司（下稱能能公司）室內裝修合約書及購置家具設備請款單（原處分卷第170-186、498頁），可知實品屋C21及B21之裝修工程及家具設備支出係由上訴人及通元公司共同委由能能公司施作裝潢工程，亦係由上訴人及通元公司共同承買各式家俱，並未區分有特定工程或物品係專由上訴人或是通元公司所訂製或購置，可認該兩實品屋之裝潢支出4,193,925元（工程款3,142,236元及家俱設備款1,051,689元，原處分卷第497頁），均屬上訴人及通元公司取得該兩實品屋裝潢款計370萬元（C21為170萬元、B21為200萬元，均含營業稅）所共同投入難以拆分、區隔之成本及費用。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向大佳公司就實品屋裝潢請款之比例50％（原處分卷第188、192頁銷售請款明細表），計算上訴人應分攤實品屋裝潢支出為2,096,963元（4,193,925元×50％），而剔除超過部分即1,274,037元（帳列樣品屋成本3,371,000元－2,096,963元），並無違誤。　

　㈡上訴人主張其107年度申報營所稅時，實品屋營業收入係以其與通元公司各按80％、20％之比例，即3,539,550元認列，如實品屋營業成本改以各50％之比例並予剔減，則實品屋營業收入應改核定為1,761,905元，並將107年度之營業收入淨額一併核減等語，難認有據：

　⒈上訴人申報時所認列之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依其營業收入總分類帳之帳載，分別為107年12月21日之1,421,190元及同年月31日之6,468,343元，合計認列7,889,533元（原處分卷第416頁），又依上訴人於復查時所提出之兩站式損益表，亦僅載明「營業收入」7,889,533元及「利息收入」1,908元，然均無入帳憑證或明細，無法證明其申報時「代銷營收」及「實品屋營收」各自認列為何。　

　⒉上訴人雖於原審審理時主張107年度申報營所稅時，實品屋營業收入係以80％比例、3,539,550元認列等語，然參酌上訴人於110年9月11日陳報其與通元公司107年3月16日所簽訂之協議書記載：「收入分為甲方（即上訴人）按共同承攬之總收入之70％；乙方（即通元公司）30％」（原處分卷第299頁）；110年9月13日陳報之說明3表示：上訴人與通元公司為共同承攬，所有勞務皆由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各為50％分擔承作等語（原處分卷第295頁）；111年2月8日陳報之說明書5表示：裝潢款部分上訴人本期分得50％計850,000元；通元公司分得50％計850,000元等語（原處分卷第327頁），其前後主張多所矛盾，尚難驟信。況上訴人與通元公司係各按50％向大佳公司請領共計3,700,000元（含稅），上訴人實品屋裝潢實際銷售收入營收為1,761,905元〔3,700,000元÷（1＋5％）×50％〕等情，有大佳公司提示之請款明細及統一發票附卷可稽（原處分卷第263-285頁），亦與上訴人主張之3,539,550元，顯有未合，上訴人稱其實品屋營業收入為3,539,550元，難認可採。

　⒊上訴人雖又主張107年請款時與業主發生激烈糾紛，雙方爭執到108年7月底，其全面讓步，不按原協商之成本加5％各自請款，改由業主通知兩公司各按50％請款等語（原審卷第17頁）。惟依據上訴人於107年12月21日編制之第1期請款表、銷售請款明細表暨上訴人及通元公司於同日所開立予大佳公司之發票（原處分卷第191-194頁），顯示實品屋C21之裝潢款170萬元，上訴人及通元公司於107年12月21日即是依照兩公司各50％之比例（金額各為85萬元）向大佳公司請款，上訴人並據以開立含有裝潢款50％即85萬元之實品屋收入銷售發票金額（未含稅）1,421,190元予大佳公司，而於帳上認列營業收入1,421,190元（原處分卷第416頁之營業收入之總分類帳），核與上訴人所述其於108年7月底因業主通知始改按50％請款之情，已不相符。況且，上訴人107年度營業收入帳載紀錄共計2筆，即上述之107年12月21日1,421,190元以及同年月31日之6,468,343元。上訴人於107年12月21日既係按照50％之比例，開立C21之裝潢收入銷售發票給予大佳公司（此為對外憑證）；換言之，上訴人在其收取裝潢款之比例僅有50％為已確定事實之前提下，卻於107年12月31日仍然以80％之比例認列實品屋裝潢收入，此舉顯與會計入帳原則相違。上訴人又未提出其107年12月31日帳載營業收入6,468,343元之原始憑證，以證明實品屋裝潢收入於107年度入帳金額確實為其所主張之3,539,550元，並依其所稱業主於108年7月底通知按50％請款之後，業於2個月內將實品屋裝潢收入由3,539,550元於帳上更正為1,761,905元之會計傳票暨原始憑證，或是無法收現而已於帳上認列為損失之會計傳票暨原始憑證，以實其說。是上訴人上開主張，自難採憑。

　⒋上訴人雖再主張其主要營業為房屋仲介，屬勞務業，營業量甚少，且投入與產出間無正相關比例關係，故無設置營運量記錄簿供查核等語（原審卷第113頁）。然上訴人營業稅籍登記行業為廣告代理商及不動產代銷（原處分卷第139頁），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為其他廣告服務業（原處分卷第6頁），可知上訴人係勞務業，則上訴人所應提示之帳證，除日記帳及總分類帳暨其相關原始憑證之外，依會計帳簿憑證辦法附表10之「營運量紀錄簿」格式規定，尚須包括營運量紀錄簿等紀錄營利事業各筆收入暨其對應成本間關係之帳冊，才得以觀察、評價及勾勒整體經濟活動全貌，始能被認可具有證據價值。又觀之上訴人與大佳公司於107年3月26日簽訂之廣告業務銷售合約書第7條責任義務：「……五、乙方（即上訴人）於開始銷售時，應提出來人來電及銷售狀況日報表及週報表供甲方（即大佳公司）查核。六、乙方於結案時需提供結案報告資料（含客戶資料）。」（原處分卷第241頁）之約定，可知上訴人就其日常營運及其銷售狀況已有書面紀錄，並應於代銷結案時提出整體報告，則據此等資料，上訴人依稽徵機關要求提示「營運量紀錄簿」供核，應無困難，上訴人卻拒不提供，自難認定其主張之申報內容為真。　　

　⒌是以，上訴人關於實品屋裝潢銷售收入之比例及金額說法皆不一致，又未於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中列明收入明細，復未於營業收入調節說明中載明，且其總分類帳亦僅有2筆收入1,421,190元及6,468,343元，金額無法勾稽，尚難證明上訴人主張實品屋銷貨收入金額乙節為真。　

　㈢至於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主張，被上訴人於復查時核認其107年度代銷佣金營收為4,349,983元，徵納雙方就代銷佣金部分之營收、成本及全公司營業費用已無疑義部分（本院112年度訴字第215號卷第14頁，原審卷第15、17、108-3、115頁），應有誤解：

　⒈上訴人起訴稱107年度列報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係由C21、B21、A14、A23、B23、C11、A13、A21、A11計9戶及11個車位之仲介佣金計4,349,983元（含多估105,002元）及C21、B21共2戶裝潢工程款3,539,550元所組成（原審卷第19頁表格第1欄），基此主張其107年度申報實品屋裝潢營收係3,539,550元。

　⒉惟上訴人於原處分查核時提供之銷售累計明細表，係記載戶別C21、C11、A14計3戶房屋及編號B2-126、B6-56、B6-51、B5-75計4個車位之4筆交易紀錄（原處分卷第71頁），並於復查程序中向被上訴人說明第2期至第5期請款表與107年度營收無關（原處分卷第225頁），後另補充說明107年度僅出售1戶（含裝潢）及1個車位（原處分卷第327頁），嗣於訴願階段時自行編制107年度營收與應收帳款推估表，記載C21（含實品屋營收）、B21（含實品屋營收）、A23、B23計4戶房屋（訴願卷2內之訴願補充理由書㈠附表）。是關於107年度代銷收入金額，上訴人於各階段之說明，前後不一、相互齟齬，亦與上訴人本件起訴主張並不一致。況依大佳公司提供予被上訴人之「天元/通元廣告請款明細」（原處分卷第285頁）顯示，上開9戶房屋及11個車位係經上訴人於第1期至第6期請款，請款日期分別為107年12月28日、108年1月23日、108年2月20日、108年3月21日、108年4月23日、108年7月24日，上訴人主張入帳日期即107年12月31日，與上開部分交易之請款日期，相距長達近6個月，亦顯與常情相違。

　⒊綜上，被上訴人並無「核定107年度代銷佣金營收為4,349,983元」，上訴人上開主張，難認可採，自無從據以推得上訴人主張「107年度申報營所稅時實品屋營業收入係以3,539,550元認列」之事實。

　㈣從而，被上訴人於復查時依據查得之資料，認定應以上訴人與通元公司之實品屋營收各分得50％之比例，核定其實品屋營業成本為2,096,963元，剔除超過部分即1,274,037元，並追減原處分核定營業淨利1,099,978元，改核定上訴人107年度營業淨利、全年所得額分別為1,345,777元、1,347,685元，應補稅稅額269,537元，經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上訴人訴請撤銷並改核定應補稅額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茲為論據。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第38條規定：「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損失，或家庭之費用，及各種稅法所規定之滯報金、怠報金、滯納金等及各項罰鍰，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62條規定：「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費用及損失，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準此，營利事業之所得，皆須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計算之。又營業費用之認列，非僅以有無費用支付事實為斷，尚須檢視費用支出與營業活動有無關聯，倘係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發生之費用，因與創造收入之營業活動無關，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自不得認列。

　㈡所得稅法第21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應保持足以正確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第8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納稅義務人應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其未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第3項）納稅義務人已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但於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通知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而未依限期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72條規定：「本法……第83條第1項、第3項……所稱查得資料，指納稅義務人之收益損費資料。」第81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83條所稱之帳簿文據，其關係所得額之一部或關係課稅年度中某一期間之所得額，而納稅義務人未能提示者，稽徵機關得就該部分依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營利事業之帳簿文據，其關係所得額之一部未能提示，經稽徵機關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1條之規定，就該部分按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者，其核定之所得額，以不超過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之所得額為限。……（第2項）營利事業未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經就營業收入淨額按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者，如有非營業收益或損失，應依法合併計課或核實減除。」前揭所謂「未提示」帳簿文據，除全未提示者外，亦包括雖提示而有不完全致無法勾稽者。　

　㈢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而證據之證明力如何或如何調查事實，事實審法院有衡情斟酌之權。苟其事實之認定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縱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其事實之認定亦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亦不得謂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所謂判決不備理由，乃判決有未載理由，或所載理由不完備或不明瞭等情形；而所謂判決理由矛盾則指其理由前後牴觸，或判決主文與理由不符，足以影響裁判結果之情形而言。如判決已將其判斷事實所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斟酌辯論意旨等項，記明於判決，可勾稽認定事實之證據基礎，並足以明瞭其調查證據及取捨原因，證據與應證事實間之關聯性，事實真偽之判斷，合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者，即難謂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㈣經查，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論明：

　⒈依被告107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暨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原處分卷第127-130頁），可知上訴人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原申報經營其他廣告服務業(行業標準代號：7310-99，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14％)，並列報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營業成本5,479,672元、營業費用及損失總額2,638,121元及營業淨利負228,260元。嗣被上訴人查核上訴人提供之帳簿文據，將上訴人列於營業成本之勞務成本999,800元調整為薪資支出、列於租金支出445,000元調整為營業成本，並以上訴人107年銷售對象大佳公司所提供之銷售資料與上訴人申報之營業收入有鉅額差異，且上訴人不提出收入成本分析表致無法查核相關收入成本配合情形為由，以不動產代銷業（行業標準代號：6812-12）同業利潤標準毛利率74％核定營業成本，惟上述調整之營業淨利為2,645,333元｛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按同業利潤標準毛利率核定營業成本2,051,279元〔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1－同業利潤標準毛利率74％）〕－調整後營業費用及損失總額3,192,921元（原申報營業費用及損失總額2,638,121元＋調整薪資支出999,800元－調整租金支出445,000元）｝，高於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依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31％計算之營業淨利2,445,755元（7,889,533元×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31％），而按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核定營業淨利為2,445,755元（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6條第1項前段規定參照），另查得上訴人漏報利息收入7元，核定課稅所得額為2,447,663元（核定營業淨利2,445,755元＋原申報利息收入1,901元＋漏報利息收入7元），補徵稅款489,532元（2,447,663元×20％）。

　⒉上訴人申請復查後，被上訴人再就上訴人提供之系爭建案第1期及第6期之請款表（原處分卷第187-194頁）及大佳公司提供之銷售請款明細資料（原處分卷第285頁）查核，以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共同承攬大佳公司系爭建案房地及車位之廣告企劃及代銷服務，該建案於107年度銷售實品屋C21及B21兩戶，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分別於107年12月21日、108年7月20日各自大佳公司取得戶別C21實品屋裝潢款170萬元之50％即85萬元（含營業稅）及戶別B21實品屋裝潢款200萬元之50％即100萬元（含營業稅），合計向大佳公司請領3,700,000元，並分別按50％認列稅後營業收入1,761,905元〔3,700,000元÷(1+5％)×50％〕。惟依上訴人於復查程序所提出之日記簿、總分類帳簿、收入支出兩站式損益表（原處分卷第500頁）、銷售廣告成本明細表（原處分卷第499頁），以及上訴人於復查程序所提出之說明7及其附表（原處分卷第386-385頁）顯示，該兩戶實品屋係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共同委託能能公司施作，其實際裝潢支出總額為4,193,925元，然上訴人於107年度認列樣品屋成本費用為3,371,000元，上訴人就該兩屋裝潢成本之分攤比率約為80％（3,371,000/4,193,925），被上訴人遂以其實品屋裝潢成本與銷售收入認列比率50％不同，乃剔除實品屋裝潢成本超過裝修工程及家具設備支出總額50％部分即1,274,037元（原帳列樣品屋成本3,371,000元－實品屋裝潢支出4,193,925元×50％），重行核定營業成本為4,205,635元（上訴人申報數5,479,672元－被上訴人剔除數1,274,037元）；另剔除上訴人未提示憑證且查無扣繳資料或統一發票之廣告外牆租金支出計300,000元，重新核算營業淨利為1,345,777元（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營業成本4,205,635元－上訴人申報營業費及損失總額2,638,121元＋剔除認列之租金支出300,000元），即追減營業淨利1,099,978元（重行核定營業淨利1,345,777元－原核定營業淨利2,445,755元），課稅所得額為1,347,685元（重行核定營業淨利1,345,777元＋原申報利息收入1,901元＋漏報利息收入7元），補徵稅款為269,537元（1,347,685元×20％），並作成107年度營所稅核定稅額繳款書及應補稅額更正註銷單（訴願卷2復查決定後附）。

　⒊由大佳公司提供之銷售請款明細資料，可悉系爭建案實品屋C21及B21之裝潢銷售收入，係由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共同向大佳公司請領3,700,000元（C21為170萬元、B21為200萬元，均含營業稅），兩公司所得金額各為1,761,905元〔3,700,000元÷（1＋5％）×50％〕；又據上訴人提供之能能公司室內裝修合約書及購置家具設備請款單，足知實品屋C21及B21之裝修工程及家具設備支出，係由上訴人及通元公司共同委由能能公司施作裝潢工程，亦係由上訴人及通元公司共同承買各式家俱，並未區分有特定工程或物品係專由上訴人或通元公司所訂製或購置，可認該等實品屋之裝潢支出4,193,925元（工程款3,142,236元及家俱設備款1,051,689元），均屬兩公司取得該等實品屋裝潢款計370萬元（C21為170萬元、B21為200萬元，均含營業稅）所共同投入難以拆分、區隔之成本及費用，而上訴人所列報該等實品屋之裝潢成本3,371,000元，占該等實品屋裝潢支出總額80％，是被上訴人依收入與成本配合原則，以上訴人向大佳公司就實品屋裝潢請款之比例50％，計算上訴人應分攤實品屋裝潢支出為2,096,963元（4,193,925元×50％），而剔除超過部分即1,274,037元（帳列樣品屋成本3,371,000元－2,096,963元），並無違誤。

　⒋上訴人申報時所認列之營業收入淨額7,889,533元，依其營業收入總分類帳之帳載，分別為107年12月21日之1,421,190元及107年12月31日之6,468,343元，合計認列7,889,533元，而依上訴人於復查時所提出之兩站式損益表，僅載明「營業收入」7,889,533元及「利息收入」1,908元，然均無入帳憑證或明細，無法證明其申報時「代銷營收」及「實品屋營收」各自認列為何。上訴人雖於原審審理時主張107年度申報營所稅時，實品屋營業收入係以80％比例、3,539,550元認列等語，然上訴人於110年9月11日陳報其與通元公司107年3月16日所簽訂之協議書記載，上訴人、通元公司按共同承攬之總收入之70％、30％分派收入；110年9月13日陳報之說明3表示：上訴人與通元公司為共同承攬，所有勞務皆由上訴人與通元公司各為50％分擔承作；111年2月8日陳報之說明書5表示：裝潢款部分上訴人本期分得50％計850,000元；通元公司分得50％計850,000元，是以，上訴人關於實品屋裝潢銷售收入之比例及金額說法皆不一致，又未於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中列明收入明細，復未於營業收入調節說明中載明，且其總分類帳亦僅有2筆收入1,421,190元及6,468,343元，金額無法勾稽，尚難證明上訴人主張實品屋銷貨收入金額為真等情，已詳述其得心證之依據及理由，並就上訴人在原審之論據，何以不足採取，分別予以指駁，並無違反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等情事，因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核無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意旨主張被上訴人以實品屋裝潢總成本之50％認列該項營業成本，惟原申報係以實品屋總銷貨收入之80％認列銷貨收入，依成本收益配合原則，該項營業收入即應同時減列為實品屋總銷貨收入之50％，被上訴人未予同時核減，造成營收總額虛增，使實品屋總銷貨收入同時出現兩個不同數字，顯為矛盾，被上訴人違法課稅，未見原審審明，原判決有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違法等語，核係重述其在原審業經提出而為原判決摒棄不採之主張，就原判決業已論駁之理由以及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再予爭執，殊屬其一己主觀意見，並不足採。　

　㈤綜上所述，上訴人之主張均無可採，原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復查決定不利於上訴人部分予以維持，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